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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雄州教育体育局等六部门转发农村义务教育

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县市教育体育局、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卫生健

康局、市场监管局：

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十年来，有效改善了农

村学生身体状况，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的广泛拥护和肯定，

对义务教育普及成果的巩固也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为进一步加强和

改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，切实提高工作水平，

巩固好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工作成果，现将《云南省教育厅等

六部门转发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

善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，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州实际，提出

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切实落实地方责任

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是由省人民政府统筹，州人民政府协调落

实，县市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，县市人民政府是营养改善计划

工作的责任主体。各县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义

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工作，切实履行好实施主体责任，统筹协调

好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

究，按照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制定好本辖区内的营养改

善计划实施方案，同时根据当地实际保障好学校食堂从业人员，

并妥善解决其待遇和专业培训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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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持续巩固工作成果

继续实施好我州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工作，国家计划地区农

村义务教育学生（不含县城所在地学校的学生）即：双柏县、南

华县、牟定县、姚安县、大姚县、永仁县和武定县。地方计划地

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，即：楚雄市、禄丰市和元谋县的政策实施

范围不变。

三、切实提高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水平

各县市要按照相关政策文件和规范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建立健

全规章制度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实现科学、规范、精细管理。一要

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政府集中采购，科学制定

招标采购内容和公告，减少中间环节，有效降低采购成本，确保

营养改善计划的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质量，从源头和过程监管食

品安全；二要严格财务管理，实行营养改善计划资金专账核算，

规范资金管理，保障资金安全；三要推进学校食堂的标准化、精

细化管理，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有效提升学校食堂保障、管理和

服务水平，坚决杜绝虚报冒领、违规套取和食品安全的隐患；四

要加强对营养改善计划食品、原材料供应商的监督管理，切实制

定管理办法，督促其严把进货、验收、仓储、配送关，坚决杜绝

不合格食品、原材料进入学校。

四、积极改善供餐条件

各县市要将中小学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，为学生在校供餐

提供必要条件，具备学校供餐条件的学校原则提供一份完整午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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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热食），暂不具备学校供餐条件的学校要积极争取，努力创造

学校供餐的基础条件。各校要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、经济水平、

风俗习惯、市场物资、饮食特点等，科学合理地制定营养改善计

划学生供餐食谱，确保合理搭配、保证营养。要积极探索各具特

色的供餐方式，可以在食堂供餐的基础上，增加一定的牛奶、鸡

蛋等产品供应。

五、主动接受监督

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事关千家万户，各县市要按

照相关要求，在加大公开、公示力度，在把营养改善计划打造成

阳光工程的同时，要着力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。各学校

要将带量带价的供餐食谱主动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

“四个监督”：即主动接受人大和政协监督、接受行政监督、接受

社会监督、接受舆论监督，做到来信必复、来访必接、来电必回、

网上必答，及时释疑并宣传政策，畅通监管信息渠道。

六、严格资金管理

各县市要制定规范的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管理办法，实行专账

核算，集中支付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学校要实

行对营养改善计划资金的日清、月结、学期核算机制，确保每一

分钱都吃到学生嘴里。

七、强化监督检查

各县市学生营养办和相关职能部门要认识到学校食品、资金

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认真履行职责，要制定专门的营养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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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监督检查办法对招标采购、合同签订、运输、仓储、中转配

送、出入库检测、加工、烹饪、分发、食用等环节全过程监管，

对发现的问题要责令及时整改，消除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，并建

立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和常态模式。监察、审计部门要切实履行职

责，促进计划实施公开透明、廉洁运作。

楚雄州教育体育局 楚雄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楚雄州财政局 楚雄州农业农村局

楚雄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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